
关于印发贵池区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
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贵政办〔2024〕2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贵池区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6 日



贵池区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
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各镇街、企业、社会公众推进农作物秸秆产

业化 利用积极性，推动秸秆产业化利用增值，有效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精

准扶持作用，进 一步推进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根

据《2023 年安徽省 秸秆综合利用省级奖补资金实施方案》

（皖农计财函〔2023〕904号）、《2023 年池州市秸秆综合

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池农〔2023〕94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金安排范围

（一）秸秆综合利用奖补对象为符合条件的“秸秆变肉 ”

及其他秸秆综合利用个人或主体。

（二）区委、区政府确定的秸秆综合利用有关事项。

二、秸秆综合利用补助标准根据全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实际需要，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下方面：

（一）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对经区、镇街道认定的年

利用 秸秆 200吨以上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根据实际利用的

水稻、小 麦、油菜、玉米等秸秆量，按照最高不超过 60元/

吨给予奖补。奖补资金由区财政统筹兑付。

（二）秸秆标准化收储点（中心）建设奖补。对新建秸

秆收储量达 1000 吨以上的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按照不超



过总投资额的 3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80万元，

奖补资金由 区财政统筹兑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秸秆标

准化收储中心，参照市场主体进行奖补。

（三）秸秆收储运奖补。对从事秸秆打捆作业且收储量

达 100 吨（含 100 吨）以上的秸秆综合利用个人或主体，给

予最高不超过 150 元/吨的补贴， 奖补资金由区财政统筹兑

付。各镇街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照区级秸秆综合利用奖

补实 施方案，给予本地秸秆综合利用个人或主体收储运和产

业化环节适当奖补。

（四）“秸秆变肉 ”饲料化利用奖补。按照《池州市人民

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

七个产 业发展政策的通知》（池政办〔2023〕33 号）中《池

州市支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若干政策》第 6 条执行。奖补资金

由区财政统筹兑 付。已享受秸秆产业化奖补的个人或主体不

得再重复申报此项奖补。

（五）区委、区政府确定的秸秆综合利用其他重点事项。

三、资金使用与管理

（一）资金安排原则。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进一 步压实镇街道责任，增强项目申报的真实性，提高监管

的便利性，有效形成政策合力。省、市级奖补资金由区财政

统筹安排兑付。

（二）资金分配。按区级奖补政策并经镇街道及区级核

定后据实结算。



（三）组织实施。秸秆奖补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按照区

秸秆 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实行主体申报、镇街初审、

区级审核制度。

（四）使用周期。区财政按年度及时保障兑现奖补资金，

奖 补资金结余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推行后补助方式，提

高资金预算使用的精准性。

（五）绩效评价。区级相关责任单位积极配合上级农业

农村、财政部门对全区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六）报送制度。各涉农镇街道于当年 6 月 30 日

和 11月 30 日前分别将夏季和秋季秸秆收储及产业化奖补

项目初审公示结果报区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监管方式

（一）压实工作责任。各镇街道要切实担负起农作物秸

秆综 合利用的主体责任，与相关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签订收储

收购协 议，负责对市场主体收储利用情况进行初审。各镇街

道要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对照区级秸秆综合利用奖补实施方

案，给予本地秸 秆（油菜、小麦、水稻、玉米）综合利用个

人或主体收储运和产 业化环节适当奖补。区农业农村局会

同区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 相关成员单位负责秸秆综合利

用量及奖补资金的审核和公示，确 定奖补项目和资金，区财

政局负责对奖补资金安排意见进行监督 管理，及时拨付资金。

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积极配合上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



委托的第三方对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检查。

（二）严格资金管理。在资金分配、审核等工作中，如

存在 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个人（或项

目）分配 资金或者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标准分配或使用资

金等，以及存 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

用秸 秆奖补资金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一经查实应扣回

秸秆奖补 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对恶意骗 补的企业，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法律法规予以 处理，且三年内不允许申报秸秆综合利用奖

补项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建立审核制度。 区级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审核完

成后，要建立奖补资金重点项目档案及相关台账，对拟奖补

对象、奖补 资金分配结果等按要求公开公示，确保公开透明、

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五、附则

本方案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如遇

上级政策变动， 及时调整，以最新政策规定为准。




